
	


关于举办2008年化工操作类和化学检验工

职业技师暨考评员培训班的通知

各化工企业、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

为紧密配合国家实施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满足各化工企业、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对高技能人才、双师型教师队伍和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队伍建设的要求，经研究，决定于在今年暑假期间举办一期化工操作类和化学检验工技师及化工类（化工操作类、化学检验工、化工仪表维修工、化工检修钳工）考评员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一）各有关化工企业、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中从事化工操作的专业人员、从事化工专业教学的教师；有意担任化工类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的人员；

（二）各有关化工企业、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中从事化学检验的专业人员、从事化学检验教学的专业教师；有意担任化学检验工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的人员；
（三）原已具备化工操作类及化学检验类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格但证书已到期需换证的人员；

二、培训内容

（一）化工操作类技师：
（二）化学检验工技师：
（三）化工操作类及化学检验工职业资格三级职业技能鉴定内容和评分标准。
三、申报条件

培训对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参加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鉴定。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3年以上。

（2）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相应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二级化工操作类或化学检验类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5）已获得相关系列高级职称人员。
四、考核认证

凡符合上述申报条件，并参加鉴定考核合格的，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证书；鉴定考核合格且参加考评员培训考核合格的，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相应职业考评员证书。

凡符合上述申报条件，并参加鉴定考核合格的，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证书；鉴定考核合格且参加考评员培训考试合格的，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相应职业考评员证书。
任期届满换证考评员经培训考核合格者，换发新考评员资格证书。
已具有考评员资格，已具备高级考评员资格条件需申请任高级考评员者，经培训考核合格，可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颁发高级考评员证书。

四、收费标准

各班每人收取培训费、资料费1000元/人，参加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能鉴定者，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湘价费字〔2001〕328号文件规定，每人收取技能鉴定费500元；参加考评员培训的另收取考评员资格培训认证费380元。考评员换证培训、考核收取费用220元。
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每人每天费用约90~100元。
五、其它

1、参加培训的学员交1寸和2寸免冠彩色照片各5张；准备专业论文（长期从事企业生产一线工作者可提交相应工作总结）1篇（一式三份）。并请填写湖南省职业资格鉴定核准表（所在单位鉴定站领取或省劳动社会保障厅网站www.hn12333.com下载）。
六、培训时间与地点

（一）培训时间

各培训班的培训时间如下表所示：

	培训类别
	培训时间
	报到时间

	化工操作类技师培训
	7月11日～7月20日
	7月10日

	化学检验工技师培训
	7月11日～7月20日
	7月10日

	考评员及换证培训班
	7月18日～7月20日
	7月17日


（二）报到地点：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地址：湖南株洲市清石路2号，邮编：412004，联系人：田伟军，李平辉，联系电话：0733—8633310，8634485；E-mail：hnhg2006@126.com，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系人：唐正元，电话：0731-4530380；E-mail：hnsjdzx@163.com。

请各参加培训者于2008年6月25日前将报名回执（见附件）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

附件：报名回执

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

化工专业委员会（代章）
二OO八年六月四日  

附件：

2008年化工操作类及化学检验类技师暨考评员培训班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参加培训人员姓名
	职务或职称
	所教专业
	培训项目
	联系电话
	E－mail

	
	
	
	
	
	

	
	
	
	
	
	

	
	
	
	
	
	

	
	
	
	
	
	

	
	
	
	
	
	


请于2008年6月25日前将此回执寄到湖南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传真：0733-863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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